
关于《新密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实施意见》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必要性

为进一步完善既有住宅的使用功能，提高居住品质，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推动民生改善，促进社会和谐，国务院 2017 年

印发了《关于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务项目的意见》，2018 年，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国土资源

厅、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城市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河南省七部门关于

加装电梯的文件精神，郑州市人民政府于 2018 年印发了《关于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在郑州市市区范围内启动

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今年，郑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2021 年郑州市重点民生实事

任务分解通知，明确了全市既有住宅全年加装电梯 200 部的目标

任务，根据郑州市 2021 年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计划安排，

我市今年须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 部。为全面完成郑州市下达

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5 部的年度目标任务，完善我市既有住宅

使用功能，改善城镇老旧小区居住条件，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

结合我市实际，须制定《新密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



全面启动推进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二、起草过程和意见征求情况

接到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牵头任务后，房管中心高度重视、

主动作为、积极落实，召开领导班子专题会议研究安排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结合我市老旧小区改造相关工作，明确由中心所

属住房保障科具体落实该项工作。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中心确

定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科室具体做的工作机

制，分管领导带领业务科室主动和郑州市房管局对接，得到郑州

市房管局的指导和帮助，我们还分别到新郑、中牟等周边县市学

习交流，吸取好的经验做法，再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新密市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通过政府办向

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建议。

经过征求市财政局、住建局、资源规划局、城管局、市场监

管局、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华路办事处、青屏街办事处、西大街

办事、矿区办事处等相关单位意见建议，我们对《新密市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八个部分。

第一部分明确了该《实施意见》的适用范围，即符合哪些条

件的既有住宅可以按本《实施意见》申请加装电梯，并享受政府

财政补贴。



第二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原则，建筑物面积

和业主人数的计算方式等。

第三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集装电梯的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

成员的组成，以及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设置等。

第四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

位的职责分工。

第五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实施主体、实施主体和

委托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资金筹集渠

道和方法；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程序，分为现场

勘察、制定方案、签订协议、协议公示、施工图审查、联合审查、

工程施工、联合验收、使用登记、资料归档等十个步骤。

第六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相关要求，分为安全要

求、规划设计要求等。

第七部分明确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各方发生争议时的协

商调解机制。

第八部分明确了保障措施，主要有增加面积和相关收费处理，

财政资金补贴办法，加装电梯选择、使用、维护、检验等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的规定，加装电梯的宣传、验收、培训、咨询等相

关工作规定等。

四、有关情况说明

一是《实施意见》同上级精神一致。依据国务院、河南省、



郑州市相关文件精神，按照郑州市文件内容并结合我市实际起草，

基本保持一致。

二是政策支持范围更加明确。适用于市区内国有土地上已建

成投入使用、具有合法权属证明、未设置电梯的地面四层及以上

既有住宅，且加装电梯在原产权建设红线范围内。

三是《实施意见》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既有住宅

加装电梯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遵循。


